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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山人壽基業長青利率變動型年金保險（甲型）範例 

以下範例以50歲男性加入，65歲的年金領取金額以「保證金額年金型」為例 

自選領取 
一次領取或 

選擇年金活到老領到老 

資產配置 
靈活反應市場利率 

保單價值穩定增加 

 

每月由學校提撥1,250元，教職員薪資提撥1,250元，每月總共2,500元，提撥15年 

(繳費具彈性不限年期)在第15保單年度的保單價值 及 65歲年金化每月所領取的年金金額  

每月由學校提撥2,500元，教職員薪資提撥2,500元，每月總共5,000元，提撥15年 

(繳費具彈性不限年期)在第15保單年度的保單價值 及 65歲年金化每月所領取的年金金額  

1單位 

2單位 

各年齡皆適用 
繳費年期具彈性 

可以帶著走的規劃 

月繳保費 總保費 總繳保費 保費費用 
第15保單年度末年金保單價值準備金 

假設宣告利率 

2.29% 2.44% 2.59% 

學校提撥 
1,250元/月 

學校提撥 
225,000元 

450,000元 5,400元 529,995  536,233  542,561  
薪資提撥 

1,250元/月 
薪資提撥 

225,000元 

65歲年金化（月給付） 1,966 元 1,989元  2,013元  

Å 以上範例表格中數字情況假設以2.29%/2.44%/2.59% 三種宣告利率試算，並假設每年宣告利率維持不變。 
Å 上表數值係以106年7月26日投保計算，僅供參考。 
Å 「宣告利率」：係指本公司於本契約生效日或各保單週年日當月宣告並用以計算該年度年金保單價值準備金之利率。該利率係根據本公司運用此類商品所累積資產的實際狀況，並參考市場利

率所訂定，且不得為負數，本公司於每月第一個營業日宣告，同一保單年度內均適用該保單年度首月之宣告利率。（公佈於南山人壽企業網站，請至客戶服務/ 保單服務/ 各項利率參閱） 
Å 以上圖表數值僅供參考，倘宣告利率調整時金額亦將調整，未來應以各保單年度實際金額為準。 
※宣告利率非固定利率，會依南山人壽定期宣告而改變，宣告利率之下限亦可能因市場利率偏低，而導致無最低保證。 
    利率指標會隨經濟環境而有波動，南山人壽不負最低指標利率及宣告利率保證之責。 

月繳保費 總保費 總繳保費 保費費用 
第15保單年度末年金保單價值準備金 

假設宣告利率 

2.29% 2.44% 2.59% 

學校提撥 
2,500元/月 

學校提撥 
450,000元 

900,000元 10,800元 1,059,992  1,072,471  1,085,122  
薪資提撥 

2,500元/月 
薪資提撥 

450,000元 

65歲年金化（月給付） 3,933 元 3,979 元 4,026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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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簡介僅供參考，詳細內容請參閱保單條款之規定；南山人壽保留最終承保與否之權利。 
※本商品為保險商品，受保險安定基金保障，並非存款項目，故不受存款保險之保障。 
※投保後解約可能不利消費者，請慎選符合需求之保險商品。 
※人壽保險之死亡給付及年金保險之確定年金給付於被保險人死亡後給付於指定受益人者，依保險法第112條規定不得作為被保險人之遺產，惟如涉有規避遺產稅等稅捐情事者，稽徵機關仍得依據有關稅法規定或稅捐稽徵法第12
條之1所定實質課稅原則辦理。相關實務案例請至南山人壽企業網站/ 實質課稅原則說明查閱。 
※消費者於購買前，應詳閱各種銷售文件內容，本商品之預定附加費用率(保費費用率)最高1.2%，最低0.8%(本公司得於評估實際費用後調整此保費費用並於3個月前通知要保人與被保險人，但對於要保人及被保險人有利之費用調
降，不在此限)；如要詳細了解其他相關資訊，請洽本公司業務員、服務據點（免付費電話：0800-020-060）或網站（網址：http ：//www.nanshanlife.com.tw ），以保障您的權益。 
※南山人壽財務及業務等公開資訊，歡迎至南山人壽企業網站<http://www.nanshanlife.com.tw> 查詢，或電洽南山人壽電話客服中心:0800-020-060詢問，或至南山人壽各分支機構洽詢。 

年金保單價值 
準備金累積期間 

至少6年 

投保年齡 0~80歲 

Å 免體檢免告知 

Å 保費費用率：                                                單位：新臺幣元 

*以每次繳交單筆保費金額決定保費費用率。 

Å 保費限制                                                                                             單位：新臺幣元 

保單年度  1 2 3 4 5 6 
第7年 

及以後 

解約費用率 1% 1% 1% 1% 1% 1% 0% 

Å 解約費用率： 

*每次減少之年金保單價值準備金不得低於新臺幣一萬元，且減額後的年金保單價值準備金不得低於新臺幣一萬元。 

*南山人壽保留調整上述投保規則規則之權利。詳細投保規則，請洽南山人壽業務員。 

投保規則 

保障範圍 

南山人壽基業長青利率變動型年金保險（甲型）(CISARP) 
給付項目：年金、返還年金保單價值準備金 
〈本保險為不分紅保險單，不參加紅利分配，並無紅利給付項目〉 
中華民國104年2月4日(104)南壽研字第001號函備查 
中華民國104年8月4日依中華民國104年6月24日金管保壽字第10402049830號函修訂 

保障項目  內容  

年
金
給
付 

一次給付 
被保險人於年金給付開始日註1仍生存者，南山人壽按第六條約定方式計
算至年金給付開始日為止的年金保單價值準備金給付予被保險人，本契
約即行終止。 

分期給付 

(月/年給付) 

被保險人於年金給付開始日仍生存者，南山人壽應於本契約有效期間內
之年金給付開始日及下列約定日期，按期給付年金金額予被保險人，至
保證期間或保證金額攤提期間屆滿。 
(一)按月給付者：年金給付開始日次月起之每月相當日（無相當日者，為
該月之末日）。 
(二)按年給付者：年金給付開始日次年起之每年相當日（無相當日者，為
該月之末日）。 

年金分期給付類型 
1.保證期間：10、15、20年(南山人壽保證給付年金之期間)。 
2.保證金額：南山人壽保證給付年金之總額。 

在年金給付開始日時，南山人壽以當時之年金保單價值準備金(如有保險
單借款應扣除保險單借款及其應付利息後)，依據當時預定利率、年金生
命表及保證期間(如有)計算每期給付年金金額註2。 

如被保險人於保證期間屆滿時或保證金額攤提期間屆滿時仍生存，繼續
給付至被保險人身故之該年金保單年度末或被保險人之保險年齡達到一
百一十歲，二者中較早發生者為止，本契約即行終止。 

身
故
給
付 

年金給付 
開始日前 

返還年金保單價值準備金，本契約即行終止。 

年金給付 
開始日後 

被保險人於年金給付期間內身故後仍有未支領之年金餘額時，南山人壽
依下列方式計算未支領之年金餘額，一次給付予身故受益人或其他應得
之人，本契約即行終止： 
(1)保證期間：南山人壽以預定利率按年複利折算未支領之年金餘額後之
現值給付之。 
(2)保證金額：若被保險人於保證金額攤提期間內身故者，南山人壽按保
證金額扣除已領取年金金額後之餘額計算應給付之年金金額。若本契約
年金金額為按月給付，且被保險人於保證金額攤提期間屆滿後身故者，
南山人壽以預定利率按年複利折算未支領之年金餘額後之現值給付之。 

(註1)a.要保人投保時可選擇於第6保單週年日屆滿後之一特定日做為年金給付開始日，但不得超過保險年齡達86歲之保單週年日。 
   b.要保人不做年金給付開始日的選擇時，將以被保險人保險年齡達70歲之保單週年日做為年金給付開始日；被保險人投保年齡大於64歲，要保人須作 
            年金給付開始日的選擇。 
(註2) 每月領取之年金金額若低於新臺幣3,000元時或每年領取之年金金額若低於新臺幣36,000元時，南山人壽改依年金保單價值準備金於年金給付開始日 
          一次給付受益人，本契約即行終止；如年金給付開始日的年金保單價值準備金已逾年領年金金額新臺幣一百二十萬元所需之年金保單價值準備金， 
          其超出的部份之年金保單價值準備金返還予要保人。 

性別及年齡  
第1保單  
年度末  

第5保單  
年度末  

第10保單  
年度末  

第20保單  
年度末  

男性 5歲 99% 101% 104% 110% 
男性35歲 99% 101% 104% 110% 
男性65歲 99% 101% 104% 110% 
女性 5歲 99% 101% 104% 110% 
女性35歲 99% 101% 104% 110% 
女性65歲 99% 101% 104% 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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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台財保字第0920012416 號令及金管保一字第09602083930 號函，本商品之保險商品成本
分析依下列公式揭露。 

i：前一日曆年度之十二個月台灣銀行、第一銀行與合作金庫三家銀行每月初（每月第一個營業
日）牌告之二年期定期儲蓄存款最高年利率之平均值。(註1) 

CVm：第m保單年度之年末解約金，但其計算有引用宣告利率者，該宣告利率以銷售當時各
該商品之宣告利率及i+1% 兩者之最小值設算；惟宣告利率易受經濟環境及公司經營
等因素影響，故此宣告利率所設算之結果僅供消費者參考之用，並非保證金額。 

GPt：第t保單年度之年繳保險費 
Endt：第t保單年度之生存還本保險金(註2) 
註1：依上述定義，i = 1.16%  
註2：依商品設計本險無生存還本保險金，故Endt =0 。 

※依被保險人性別，提供下列三個年齡第m保單年度末之商品成本分析表：(m = 1/5/10/20)  

註: 試算之宣告利率=Min(106 年2月宣告利率 2.44% , 1.16%+1%) = 2.16%  
(上述乃以年金累積期間20年、基本保費15萬元及試算之宣告利率2.16%為例計算之) 

揭露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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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金給付示意 

年金保單 
價值準備金 
累積期間 

(至少需6年) 

年金給付開始不得超過86歲 
如未選擇則以70歲作為開始日 

保單年度 

一次領取 
選擇一次領取後，本契約即行終止． 

年 金 給 付 期 間 

分期領取 
可選擇以下方式按月/年領取，退休養老免煩惱： 
1.保證金額年金型 
2.保證期間年金型：保證期間10年、15年、20年 

最
高
領
至       

歲 

110 

年金給付 
開始日 

保費費用率 
單筆保費 

<30萬 
30萬≦單筆保費

<100萬 
單筆保費 
≧100萬 

基本保費 1.2 % 1.0 % 0.8 % 

增額保費 1.2 % 1.0 % 0.8 % 

最低繳費金額 
基本保費 

月繳 1,000元 

季繳 3,000元 

半年繳 6,000元 

年繳 12,000元 

不定期增額保費 10,000元(每次) 

最高繳費金額 累計最高「基本保費＋增額保費」≦8,000萬元 


